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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5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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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y 200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届会议  

2003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日内瓦  

第六条和 1995 年关于“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原则与 

目标”的决定第 4(c)段的执行情况 

芬兰提交的报告 

1.  芬兰坚定地致力于不扩散核武器，努力推动全球核裁军及在严格和有效国

际监督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芬兰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相关保障制度视为

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全球努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2.  对芬兰而言，《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核试条约》是国际社会全面遏

制核武器扩散的努力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有助于核裁军。芬兰在《禁核试条

约》开放供签署的第一天就签署了该条约，并在 1999 年完成了批准程序。芬兰完

全承担《禁核试条约》的各项义务，并尽一切努力促其尽早生效。因此，芬兰被

提名为将由联合国秘书长于 2003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促进《禁核试

条约》生效会议的候任主席。作为国际监测系统的一部分，一个基本地震台站和

一个放射性核素实验室设在芬兰领土上。  

3.  芬兰还极为重视帮助各国努力开展履行《禁核试条约》义务所需的能力建

设。为此目的，芬兰积极支持临时秘书处的培训活动。除其他外，在芬兰对签署

国代表进行了培训，使他们能够作为国家数据中心业务员开展工作。  

4.  芬兰自 1996 年起即为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芬兰于 2002 年(3 月至 5 月)

首次担任裁谈会主席。作为成员国和前任主席，芬兰尽了最大努力要打破这一独

特机构目前的僵局。关于现有各项提案和 CD/1624 号文件，芬兰以主席的身份努

力启动裁谈会的工作，提议设立各特设委员会及工作组和制定活动时间表。该提

议符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第六条第 15 段第 3 和

第 4 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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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使在裁谈会持续面临困难的情况下，芬兰依然致力于实现不扩散核武器

进程中多次表述过的这些目标。芬兰愿意帮助所有争取履行裁谈会任务的努力。

芬兰欢迎欧盟成员国之间就裁谈会的问题大力开展合作，并准备进一步加强这种

合作。 

6.  国际原子能机构 (原子能机构 )的国际保障制度是核不扩散制度的基本支

柱。芬兰与原子能机构订立了全面保障协定，签署并批准了附加议定书。我们认

为，附加议定书是进一步加强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补充文书。

芬兰敦促所有尚未签署和批准附加议定书的国家毫不迟延地签署和批准附加议定

书。  

7.  芬兰正在进一步发展其国家保障制度，以便能够在芬兰有效地实行原子能

机构的加强保障措施。此外，芬兰继续支持原子能机构有关核核查及材料安全的

研究和发展项目。  

8.  芬兰实施各项已行之有年的保障支持方案，作为对第三国提供双边援助工

作的一部分，从而对加强不扩散制度作出了贡献。在保障方面进行合作的目的是

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并实行有关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材料的衡算和控制以及有关出

口控制和边境控制的国家制度。这些方案与原子能机构保障和材料安全方案保持

协调。  

9.  近年来，芬兰对核查概念和能力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在核材料量度、

环境监测――包括空气中 γ 射线测量以检测放射性物质及空气取样技术和设备等方

面。而且，我们正在探索对加强建立信任的努力及核查进程作出贡献的方式，以

推动切实实现不扩散和裁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10.  芬兰重申其致力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所有方面，努力实现消除所

有核武器的最终目标。芬兰将竭尽全力对 2005 年审议大会的筹备工作作出建设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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